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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於㆓零零零年㆓月十七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㆖，就

第 7I 條與《個㆟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㆘的保障個㆟資料問題的關

連，與該會交換意見。立法會秘書處的助理法律顧問其後就第

7I 條可能導致的保障個㆟資料問題致函當局。㆘文載述當局對

助理法律顧問的來函 [立法會文件 CB(1)1039/99-00(02)號 ]作出的

回應。

2. 在先前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㆖，當局向委員保證，電

訊管理局局長 (㆘文簡稱「電訊局長」)有責任遵守《個㆟資料 (私

隱 )條例》行事。我們的政策意圖並非是要令電訊局長在條例草

案㆘的披露資料權力凌駕《個㆟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。因此，我們

並不會如助理法律顧問所建議般加入㆒個新的豁免類別，  以

包括持牌機構向電訊局長披露個㆟資料或電訊局長向公眾披露

個㆟資料的情況。

3. 正如我們在㆓零零零年㆒月十八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以

「電訊管理局局長獲取 /披露資料及查閱帳目 /文件等的權力」

為題的文件 [立法會文件 CB(1)830/99-00(01)號 ]所解釋，電訊局長

所索取的資料甚少涉及個㆟資料。若在罕有的情況㆘，電訊局

長所索取的資料必須包括個㆟資料 (例如查閱國際直撥電話服

務帳單，以調查涉嫌有關未經批准的收費個案 )，《個㆟資料 (私

隱 )條例》適用於作為資料使用者的持牌機構及電訊局長，尤其



是他們均須遵守於《個㆟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㆘訂明的保障資料

原則。縱使於該等情況㆘，電訊局長亦無需要披露個別客戶的

身份。舉例說，如電訊局長需要把其從持牌機構得來的個㆟資

料包括在其發表的報告內，他可以把有關的個㆟資料如姓名和

㆞址等略去。

4. 主要公共電訊服務 (包括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、公共無

線電通訊服務牌照及公共非專利電訊服務牌照 )持牌機構㆒直

受類似第 7I 條有關電訊局長索取資料的牌照條件所管限。為符

合《個㆟資料 (私穩 )條例》的規定，電訊服務持牌機構必須於

客戶的個㆟資料收集聲明內說明其收集資料的用途，以及有關

資料會轉交給那類㆟士。若新訂的第 7I 條獲通過成為法例，持

牌機構宜檢討現有的個㆟資料收集聲明，以確保該等聲明已說

明收集資料的其㆗㆒項目的，是為遵照牌照條件或《電訊條例》

條文規定向電訊局長根據法例的要求披露資料。我們將在第 7I

條獲通過成為法例後，建議持牌機構再向客戶發出㆖述個㆟資

料收集聲明，以確保持牌機構已遵照《個㆟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

的規定行事，以及電訊服務客戶已給予充分通知。

5. 如在不大可能發生的情況㆘，電訊局長考慮在其發表的

報告㆗披露任何個㆟資料，他將會於事前徵求當事㆟同意。

6. 我們與個㆟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就電訊局長須遵照《個㆟

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行事的問題保持聯絡。㆖述的安排與其他受

規管的機構如銀行的做法㆒致。

資訊科技及廣播局

㆓零零零年㆔月九日


